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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4年度大安國民小學推動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 科學探究實作～1-2-1 科學教室 】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桃園市 114年度推動科學教育實施計畫。 

二、背景環境 

        教育的目的，在傳授學生有用的生活知能，未來孩子們即將面臨的是腦力密集、

學以致用的時代，是無國界的競爭。「全世界的創客和發明家都強調，發明不會發生

在理論的研讀中，而是發生在實際動手做的過程裡，利用各種科目的理論和內容，解

決真實世界的問題，有意義的發明才會產生。」現今台灣國中、小自然學習領域課程

仍著重紙本測驗與分數呈現，學生除課程中之實驗操作外，並無更多實際動手做之學

習機會，我們希望藉科學教室計畫的推動，提供學生更多動手做的學習機會，啟發學

生科學運用之興趣與概念。 

 

貳、規劃理念與推動方向： 

  一、藉由設立學校科學教室計畫的推動，提供桃園市各國中、小學校，辦理科學教室，整

合科學教育相關領域知識，發展有趣且實用之科學學習課程，提供學生更多動手做的

學習機會，讓科學與生活結合，變得更有趣實用。 

二、各申請學校辦理對象以經濟弱勢家庭學生為優先，提供其科學教育學習機會，弭平教

育資源不足所形成之學習落差。 

 

參、目的： 

一、透過科學教室，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學生體會並學習科學原理，並經由多元化課程

接觸，使學生從動手實驗過程中，培養學生創造性思考、解決問題的科學素養，並能

應用所學於當前與未來的生活。 

二、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主動學習、合作學習之科學精神。 

三、以學生的科學教室課程，讓學生體會科學原理，落實激發中小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

自信心，進而激發學生科學潛能，讓科學教育向下扎根。 

四、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合諧相處的能力。 

五、鼓勵中小學教師研究創意思考之教學策略，提供學生學習科學之創意空間與機會。 

六、藉由桃園市各國中小學科學教室之辦理，期本市學生科學學習興趣，培養學以致用之

實驗操作能力，激發科學知識之探索、運用與創造的能力。 

七、透過培訓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充實本市科學教育種子教師人才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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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 

伍、辦理方式、內容及注意事項： 

一、 活動規劃： 

（一) 申請單位：本市各國民中小學每校以申辦一班科學教室為原則。 

（二) 辦理對象：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人數以 20～30人為原則。 

（三) 課程規劃及教材編制原則： 

1. 參考科學教育相關領域書籍、教材或資料規劃編寫。 

2. 自編教材。 

3. 課程教材應包含科學知識與理論、原理探索、體驗操作、科學閱讀、感受分

享等內涵規畫。 

4. 科學教室活動應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符合科學精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綱、自然科學學習領域課程能力指標（科學素養）課程內容，培養生活

基本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 能結合學校特色與社區資源，安排學校本位之科學教室課程。 

(四)活動方式： 

1. 辦理時間： 

(1)每班 15小時，得分 2.5天或 5個半天完成辦理；自核定後至 114年 8月

30日前完成辦理。 

(2)實施方式：採課堂、室外教學。 

(3)時間場地：由各辦理學校擇定適當的時間，並具適當設備之場所。 

二、申辦方式： 

（一）申請辦理科學教室之國中小學校請自即日起至 5 月 16 日止，擬妥實施計畫及

經費概算表（附件一）逕寄大安國小學務處李主任（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 638

號）彙整及審查。【申請學校請加入 114 科學教室計畫 LINE 群組：

https://line.me/ti/g/f7h7vq3JBB】 

（二）114年 6月 1日前於本市推動科學教育網站(https://science.csps.tyc.edu.

tw)公佈核定名單。相關申請期程依計畫實際情況調整。 

（三）以有參加過科學教室種子教師培訓計畫之學校為優先錄取對象。 

（四）招生： 

1. 由各申辦學校負責辦理招生，每班 20～30名為原則。 

2. 各申辦學校得向學員收取實際支用之部分材料費及膳雜費等相關費用。 

（五）師資：學校覓妥熱忱專業師資，運用各種教學策略及適當的教學方法，提升學 

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的熱情。 

1.聘請校內、外參加本市科學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結訓教師擔任講師(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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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證明)。 

2.聘請自然領域學有專精之授課講師並檢附相關學經歷或優良事蹟者由申辦學

校聘請學有專精之授課教師，以確保活動品質。 

（六）經費： 

1. 每班科學教室以 29,000元為上限，一校限申請 1班。 

2. 補助各校辦理經費執行項目、單價如概算表（附件一~1），講師鐘點費與助

教費之數量上限各為 15節。 

三、科學教室上課規範： 

（一）各校規劃及安排科學教室活動時間，報名參加之學生均需參與活動，並紀錄出

缺席情形。 

（二）科學教室以校內活動為原則，如有校外活動需求，應經各校核准，並確實維護

學生安全。 

四、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科學教室不得委託民間單位辦理，違者取消核定資格與往後申請資格。 

（二）本案申請核定優先順序如下： 

     1. 聘請校內、外參加本市科學教室種子教師培訓計畫結訓教師擔任講師。 

     2. 聘請自然領域學有專精之授課講師並檢附相關學經歷或優良事蹟者。 

（三）核定通過之學校執行本計畫時，請務必依審核通過計畫之課程內容執行，並請

於 114 年 9 月底前辦理完畢，並於 114 年 10 月 24 日前檢據核銷並繳交成果報

告（附件二）。 

       

陸、實施期程：  

工作項目 

期      程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1.建立工作團隊              

2.子計畫送府核辦              

3.全市發文              

4.各校申請科學教室計畫送件               

5.辦理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6.各校科學教室計畫審查             

7.各校科學教室執行             

8.成果彙整             

9.經費核銷             

10.總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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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推動科學教育專款項下支列（經費概算如附件三、

四）。 

 

捌、預期效益： 

  一、國中小申請共 30所 30個科學教室，藉由實際之課程，培育國家未來科學人才。 

  二、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奠定科學教育基礎，強化未來發展與競爭力。 

  三、累積並強化教師科學教育課程設計與規劃能力，以「學生動手做」之教學概念，有效

達到強化學生科學力之目標。 

  四、透過種子教師培訓，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充實本市科學教育種子教師人才庫資源。 

玖、本計畫陳 市府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